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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权堆迭的基本原则”讲座在法学所举行 

    2005 年 12 月 27日上午，台湾政治大学苏永钦教授在法学研究所办公楼三楼会议室做了题为"物权

堆迭的基本原则--以台湾民法规定为基础展开的思考"的讲座。 

    苏永钦教授回顾了与法学所长期的友好学术交流，介绍了物权堆迭的概念，即物权的重复设定应当体

现它的排他性，必须往上堆。无论是物权法定主义还是物权自由原则，都会对权利堆迭提出一些清楚的原

则。 

    苏教授认为，物权堆迭的基本形成方式包括基于物权行为促成的物权重叠和基于法律规定产生的物权

堆迭。此外，还有法律规定的时效取得和因一定事实行为的完成所取得的权利。基于物权行为促成的物权

重叠分为：（1）所有权人的处分行为；（2）限制物权人在限制物权上设定其它限制物权的行为；（3）

法律另有特殊规定的限制物权人在物上设定其它物权的行为；（4）所有人与他人合意以所有权的保留或

让与来担保（附条件的买卖与信托占有）的行为。物权堆迭可以归类为：（1）不同权利的堆迭和相同权

利的堆迭；（2）同秩序的堆迭和不同秩序的堆迭；（3）依照堆迭基础的不同分为以所有权为基础的堆迭

和以他物权为基础的堆迭；（4）在所有权上堆迭其它物权（把所有权变成他物权的附条件买卖和信托占

有）；（5）共有一个权利的堆迭和权利个别的堆迭（所有权和限制物权的共有）。 

    苏教授介绍了台湾民法中关于物权堆迭的相关规定，比如台湾民法第118条、第819条、第866条以及

民事特别法中一些堆迭的限制性规定。对于物权堆迭的次序，一般采取"先来先到"，实务上可能产生一些

争议，立法上也存在若干例外规定。关于堆迭权利之间的冲突的调和，台湾民法中没有规定，但物权法草

案中存在若干衡平的规定。 

    苏教授认为台湾民法已经认识到权利堆迭，但是对权利堆迭的原因、产生次序、冲突调和以及堆迭限

制等问题并无原则性的规定，只是在不同的地方有零星的规定，学说讨论还没有关注到这个问题。苏教授

总结权利堆迭的一般原则包括：处分自由，除非法律有明确的限制；任何人不得为大于自己权利的处分，

除非经权利人同意或追认，逾越的处分才可生效；基于物权的排他性，只能就权能剩余空间堆迭；只许堆

迭，不许交迭；堆迭的次序利益在不得影响他人利益的情形下才可以为一定次序上的调整。物权堆迭应当

体现物尽其用，关注堆迭的外部性。基于此，苏教授将权利的堆迭分为四种类型：第一，在利用范围上有

其全面性的地上权，如永佃权，用益权，典权等互斥性最强，一般难以堆迭。第二，用益物权中涉及特定

范围和目的的地役权、人役权、土地负担、空间地上权等，由于所占权利份额较为特定，所以容易堆迭。

第三，全面性的权利和以浮动市场价值为标的的各种担保物权，可以堆迭。第四，全面的和部分的用益物

权，必然会引起交迭，堆迭未必符合物尽其用的意旨，必须妥善处理。针对不同类型，适用禁止原则、同

意原则、不妨碍原则等，立法政策在于物尽其用。物权堆迭的实现次序原则上可以参考抵押权的规定，可

以在不妨碍其他人的情况下处分，并应尽可能地维持物权排他性、对世性产生的优先性，先权利优先于后

权利，唯一可以允许的例外是基于衡平原则而并不当然优先于前面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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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讲座由法学研究所民法研究室主任孙宪忠研究员主持并评论。孙宪忠研究员评论说，苏永钦教授的报

告从物权的一般性原则即物权的排他性原则展开，从它现实产生的必然性到立法规范、司法实践以及对批

评他的观点的回应多个角度，详备地说明了物权堆迭问题和适用的原则。这种关于一物之上多个物权堆迭

的规范和司法方面规则的探讨对于我们大陆的物权立法和今后的物权司法具有建设性的意义。孙宪忠研究

员认为，民法的基本精神是一方面要尊重当事人的意思自治，另一方面要满足市场经济条件下当事人多方

面的需求，应当从这个角度来研究物权堆迭即物权重合的问题。在随后的自由讨论中，苏永钦教授与参加

讲座的专家学者围绕空间所有权、土地公有和私有对物权堆迭的影响、物权自由原则是否影响第三人的权

利等问题进行了研讨。 

    来自北京各高等院校、科研机构的专家学者和法学所的师生80余人参加了此次讲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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